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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貴處建議修正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第7條，有關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

投保額外保險之規定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處民國103年9月30日桃人給字第1030006383號函。

二、查本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辦法施行後，各機關學校

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。但依下列各款辦理之保險

，不在此限：一、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以辦理保險者

。二、執行特殊職務期間得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保險者。三

、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得免經核准，由服務機關學校逕依

有關規定辦理保險者。四、派駐有戰爭危險國家之駐外人

員得辦理投保兵災險者。五、辦理文康旅遊活動得為參加

人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者。」上開規定之意旨係為避免各

機關學校各自為所屬人員投保，致支付過多保險費，爰基

於不重複給與原則及經濟效益考量，改以發放慰問金之方

式辦理，並限制各機關學校若無上開特定之除外情形，不

得再為所屬執行公務之人員投保額外保險。易言之，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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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辦理文康活動之工作人員(非單純參加文康活動者)，

係上開規定中第5款之適用對象(除適用本辦法發給慰問金

外，亦得依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第

6點第2款規定之條件，投保旅遊平安保險)；至於其餘單

純參加文康活動之人員，係依上開要點規定，投保旅遊平

安保險。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本案貴處為保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參加「非屬文康旅遊

性質活動」之保險權益，建議將本辦法第7條第1項第5款

修正為「辦理各項活動，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訂安全

契約及辦理參加人員平安保險。」一節，關涉本辦法之訂

定意旨及國家資源分配之優先順序，宜作通盤考量，爰先

錄案研究後再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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